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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原告适格

———欧盟各国的发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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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境公益诉讼，尤其是行政诉讼中，原告适格问题是制度建设的重要事项。欧盟各国以

《奥胡斯公约》及欧盟指令为轴心，通过各自的公益行政诉讼制度建设，如民众诉讼制度、制定特别法

承认团体的原告适格，或通过扩大传统的利益概念，扩大法保护的对象等不同方式达到扩大原告适格

的目的，实现公约所保障的司法参与权，使得司法保障成为环境政策中不可欠缺的制度性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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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言

环境公益诉讼是指，无论个人法益是否受到侵害，为保障环境利益，对行政、企业等提起的、要

·５１·





日本国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法学博士。原文出处：大久保規子「環境公益訴訟と行政訴訟の原告適
格」『阪大法学』五十八巻三＝四号１０３—１２６頁（２００８年）。感谢作者的授权。作者在授权的同时指出，本文发表之
后，欧盟各国又出现了很多新的判例和法律修改情况。

日本国九州大学法学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为了避免日文汉字与中文汉字的混乱，本文在注释中的日文部

分添加了下划线。】



求其停止或变更违法行为或请求恢复对环境的损害的诉讼。在日本尽管会严格区分主观诉讼与

客观诉讼，但是不少情况下对于不特定多数人的环境利益和保全生物多样性的环境诉讼，也应以

兼具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两者之性质来把握。一直以来，日本的环境行政诉讼方面存在着这样的

领域，即使是周边居民或环境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也常常会因为其原告适格不成立而被驳回起

诉，因而即便是违法行为，也无法受到实质性的司法控制。２００４年之时，原本期待通过对行政事件

诉讼法的修改来实质性地拓宽原告适格范围（创设了第９条第２款），但对于与环境相关的所有违

法行为而言，仅仅通过法院的柔性解释，显然不能够确保被提起诉讼的途径。

各国就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适格问题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近年来，站在“无原告则无法

官”之思考立场上，各国都试图以各种方式拓宽原告适格。这种倾向，不仅在欧美等先进国家，在

亚洲、南美等地域也得到肯定，已成为一种国际性潮流。这方面，一些国家通过判例广泛承认原告

适格（英国、印度等），而在和日本一样对原告适格进行狭义解释的国家（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

则更多的是尝试通过对环境诉讼进行特别立法来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特别是欧盟各国，其将司法

保障定位为具有实效性的环境政策中不可欠缺的手段，因而大力推动该方面的制度建设。环境公

益诉讼包括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和宪法诉讼，〔１〕本文仅聚焦于行政诉讼，对欧盟各国的

相关动向进行整理与分析。

二、《奥胡斯公约》与欧盟的各国调查

１．里约宣言与《奥胡斯公约》

公益诉讼方面，典型的制度性安排当属公民诉讼与团体诉讼。虽然环境公益诉讼在欧美诸国

早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就开始导入，但正是１９９２年地球首脑会议（译者注：又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

大会），成为普及欧美等先进国家以外诸国之契机。《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之十规定，“环境

问题应通过全体市民的参与，得到最恰当的处理”，并对① 有效获取环境信息，② 参与各项决策进

程，③ 救济的有效手段进行了规定。

为具体化里约宣言的理念，１９９８年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通过了《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公

众参与决策和诉诸法律的公约》（即《奥胡斯公约》，以下简称《公约》）（２００１年实施）。该《公约》为

使环境权具有实效性，设置了保障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所有市民的三项权利：① 环境信息获取

权、② 环境决策参加权和③ 获得司法参与权（司法へのアクセス権）。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为止，已有

包含欧盟在内四十二个国家和地域加入该《公约》。

《公约》的通过促进了欧盟及欧盟各国公益诉讼的扩大。〔２〕 《公约》规定司法参与权的第９条

要求加盟国确保包括环境团体在内的市民对违反环境法规的行为在程序及实体上的瑕疵所提起

的诉求，都能够得到由法院及／或独立公正的审查机关的审查。该条还分别规定了对于① 环境信

息的不公开等决定（第１款），② 依据该《公约》，对在各种许可、认可设置了实施参与程序的义务

（第２款），以及③ 违反环境法规的个人或公共机关的其他行为或不作为行为（第３款）的司法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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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荷兰，规定了环境团体可以向行政机构及私人，请求净化环境污染的费用。在西班牙、法国等国，

也承认私诉权。

《公约》及相关欧盟指令，参照高村ゆかり「情報公開と市民参加による欧州の環境保護」法制研究（静岡
大学）八巻一号（２００３年）１頁以下　大久保規子「オーフス条約とＥＵ環境法」環境と公害三五巻三号（２００６年）３１
頁以下。



的要件。为应对这些规定，欧盟于２００３年通过了《新环境信息公开指令（２００３／４／ＥＣ）》《有关市民

参与环境的计划、项目的指令（２００３／３５／ＥＣ）》，并提起了《有关环境的司法参与指令案［ＣＯＭ

（２００３）６２４］》草案。欧盟又在２００６年通过了《关于欧盟机关适用奥胡斯公约的规则（ＮＯ．１３６７／

２００６）》。虽然司法参与指令还未通过，根据环境信息公开指令与市民参加指令，足以应对《公约》

第９条第１款与第２款。司法途径指令对应《公约》第９条第３款的指令，《公约》中针对确保市民

参加的事项，根据《公约》及欧盟指令，规定了保障包括环境团体在内的市民的司法参与途径的义

务。欧盟于２００５年２月１７日批准了该《公约》，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除了爱尔兰之外的其他欧盟成

员国都加入了该《公约》。

２．欧盟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年调查

在欧盟域内，相比各加盟国的环境法，欧盟环境法所占的比重更高。但是，由于诉讼制度基

本是由各国的国内法规定，所以即使理解了《公约》及相关指令的背景与内容，仍然必不可少地

需要掌握各国的情况。欧盟诸国中，德国与法国的环境诉讼在日本有较多的介绍与探讨，但介

绍欧盟诸国整体情况的文献却极其有限。其中，欧洲委员会于２００２年及２００７年进行的委托调查

和各《公约》加盟国在２００８年向公约遵守委员会提出的履行状况报告书提供了有关各国情况的宝

贵信息。

２００２年的委托调查，是在制定司法参与指令案时，聚焦于环境团体诉讼的调查，其以比利时、

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及英国为调查对象。最终报告是在各国的报告之基础上，

由比利时圣·路易斯大学环境法研究中心与德国环保学会做成。〔３〕 该调查的特点在于，除了制

度上的比较之外，重点放在了对诉讼件数、环境团体的胜诉率等实态的把握上。但是，由于没有关

于环境公益诉讼整体性的司法统计，判例集也仅仅登载了重要判例，因此，除了法院的历年报告

书，该委托调查还根据各国的实情对研究人员或环境团体采用了问卷调查、采访等方式。所以严

格来说，该报告书的数据不在于正确显示诉讼件数等数据，而在于反映实务上的基本特征。

２００７年调查是针对因司法参与指令案被推迟通过，欧盟各国国内法是否充分应对了《公约》第

９条第３款，是否有必要制定司法参与指令而进行的调查。该调查委托了比利时环境·政策顾问

公司（Ｍｉｌｉｅｕ）实施。该公司从２００７年２月到８月，以欧盟２５个成员国（２００６年时）为对象分别制

作了关于各个国家的报告。为将多种制度进行比较，该调查通过专家 〔４〕合作的方式制作了统一

的调查项目、调查样式，并通过管理小组，由各国法学家进行了立法和判例方面的调查。针对各国

的报告，由管理小组从一贯性、统一性和明确性的观点进行审查后，举办研究会对总结的内容进行

研讨。最后，该调查以各国的报告和全体总结报告 〔５〕的形式予以发表。虽然这个报告并不具有

由欧洲委员会做出的正式评价结果之性质，但笔者也参与了的、由欧洲委员会主持的２００８年６月

的会议认为，该调查结果基本反映了当时各国的状况。〔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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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国法律制度逐一进行研究的作业，显然超出笔者的能力范围，但我认为介绍、整理这些内

容，作为把握国际动向最初的作业应当具有一定意义。以下，主要以这两个调查结果为基础，探讨

欧盟各国的现状。

三、ＥＵ各国原告适格的基准

１．行政争讼制度的基本结构

欧盟各成员国的行政争讼制度，通常由行政救济（行政复议）和司法救济两个部分组成。〔７〕

不过诸如比利时、马耳他、瑞典等国，并没有设定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复议与诉讼的关系方面，奥

地利、捷克、芬兰、德国、拉脱维亚、波兰及斯洛伐克采取行政复议前置主义。对环境领域建立特定

独立的行政审判制度的国家有丹麦，而立陶宛是采用了更为一般的行政裁判制度（行政纠纷委员

会制度）。另外，波兰设置了针对自治体决定的自治裁判委员会。

司法救济方面，很多国家设置了管辖行政诉讼的特别的行政法院。就连英国，基本上所有的

环境公益诉讼都由２０００年创设的行政法庭管辖。但在爱尔兰、马耳他等国，普通法院也管辖行政

案件。还有，在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等国，与行政相关的特定案件是由民事法院来审判。此外在奥

地利和拉脱维亚，为保护健全的环境之相关权利，可以在宪法法院提起对行政行为的诉讼。另外，

作为规制违法行政行为的手段，刑事审判在西班牙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西班牙的刑法典里，规定

了与环境相关的权力滥用的三个特别犯罪，谁都可以就这三个罪提出控告。除此以外，基本每个

国家都有监察制度。再者，奥地利各州，还创设了环境代理人（Ｌａｎｄｅｓｕｍｗｅｌｔａｎｗａｌｔ）制度，环境代

理人可以参与到自然保护或环境评估等过程中，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８〕

较有特点的是丹麦的环境审判制度，〔９〕在环境案件方面，设置了由法律专家或技术人员组成的

两个独立的委员会（环境裁判委员会与自然裁判委员会）。虽然裁判委员会在行使职权方面具有独立

性，但所需经费是从环境部的预算中划出，环境部工作人员与裁判委员会办公室职员之间可以进行人

事相互调动。自然裁判委员会的管辖事项主要围绕计划的决定、有关自然保护或自然资源开发等决

定的纠纷。环境裁判委员会处理非常具体的技术性事务纠纷。自然裁判委员会每年处理的案件

达到数千件，例如丹麦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丹麦自然保护协会（Ｎａｔｕｒｆｒｅｄｎｉｎｇｓｆｏｒｅｎｉｎｇ）在１９９７

年到２００１年这五年间便递交了６５５件申请。环境裁判委员会每年处理的案件数在６０件左右。行

政裁判与诉讼的关系方面，采用自由选择主义，虽然可以将行政裁判结果诉诸司法审判，但几乎都

没有进入诉讼阶段的案例。〔１０〕

有四十多部主要的环境法规规定了环境裁判的申请资格事项。随着《公约》的通过，各个法规

也纷纷进行扩大行政复议申请资格的修订。大多数法令规定除了① 与案件的结果有重大利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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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绿色和平组织对桥梁建设环境评估上的瑕疵提起的诉讼中，承认了环境团体的原告资格。相关

评论指出，近年来，法院存在着承认团体的理念性利益为法律利益，从而扩大原告适格的倾向。ＳｅｅＭｉｌｉｅｕ，ｓｕｐ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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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个人或法人、② 以保护自然环境为主要目的的地方组织、③ 以保障重要休闲利益为主要目的

的地方组织以及④ 以保护自然资源、环境及／或重要休闲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全国性组织之外，

⑤ 有关特定事务的专门组织，不论其是否有团体法人格，都可以在特定利益范围内提起申诉。关

于⑤，依申请事项的不同，不仅是渔业团体、劳动团体、消费者团体等团体，也承认环境大臣、自治

体等行政机关、行政主体的申请资格。向自然裁判委员会申请时需要花费一些手续费，但若被受

理则会全额返还或返还一部分。另外，裁判委员会的平均处理期在６到８个月左右，与适合诉讼的

辩论主义相对，行政裁判采用职权主义。因此，迅速、费用低廉、专业性、职权主义可以说是该制度

的优点。行政裁判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加上由于是合意型社会，环境团体也并不喜诉，这成为丹麦

相关诉讼较少的原因。〔１１〕

２．民众诉讼

在欧盟各国，基本没有导入民众诉讼。例外的有葡萄牙、西班牙、爱沙尼亚、斯洛伐克这几个

国家。葡萄牙较大程度允许民众诉讼，与此相对其他国家都限定于特定的事项之内允许。例如，

西班牙主要是在土地利用规划、自然公园和环境刑法等领域，爱沙尼亚主要是在土地利用规划领

域导入了该制度。

葡萄牙宪法将环境保护作为国家任务，规定了健全且生态平衡的环境权为基本人权，同时也

规定了国民的环境保护义务（第９条、第６６条）。为了保护普遍的、分散的环境利益，宪法第５２条

第３款规定了民众诉讼上的权利：为保护公众卫生、生活质量、环境及文化遗产，任何人都有权利

提起民众诉讼。民众诉讼法赋予了诉权的有，① 无论是否有直接的利益关系，赋予所有市民；

② 满足特定要件的社团或财团；③ 保护本地域市民利益的自治体。团体的适格要件较为宽松，只

要是明确记载了以保护环境为目的、没有进行其他专业活动的法人，即有行政过程的参加权和行

政、民事及刑事的诉权（第２条、第４条）。

除此以外，葡萄牙还有很多法规涉及民众诉讼。〔１２〕 比如环境基本法中承认所有市民和自治

体享有包含损害赔偿在内的诉权。环境非政府组织法中，对于满足民众诉讼之法要件的非政府组

织，不论是否有具体利益关系，皆赋予其以下权利：① 对于成为环境恶化原因的公私主体的作为、

不作为，提起变更、停止请求之诉；② 提起与该作为、不作为相关的民事责任之诉；③ 提起对违反

环境保护法规的行为及行政立法的诉讼；④ 对环境犯罪提起刑事控告。在行政诉讼方面，制

定了行政诉讼法，规定包括团体与自治体在内的任何市民，都有权为保护公共卫生、环境、文

化遗产、生活质量提起诉讼。为保护直接的个人利益或包含环境在内的公益，规定了提起撤

销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行为不存在、科予义务诉讼及申请临时救济的权利。另外，对于公权力

的行使以外的行政上的活动（例如：作为设施管理者的活动），根据民众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市民、环境团体、自治体及检察官，为保护环境，可以请求① 确认有获得健全的环境

之权利；② 停止损害环境的行为或有带来损害可能的行为；③ 损害赔偿（民事民众诉讼）。　

另外，在２００７年调查中，被评价为在判例上十分广泛地承认原告适格，实质上和承认民众诉

讼并无二致的国家有英国、爱尔兰、拉脱维亚。〔１３〕英国规定若有“充分的利益”则承认其在行政诉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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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上的原告适格，近年的审判对“充分的利益”做了很广义的解释。〔１４〕由此，保护公益之理由也可

能被解释为充分的利益，对于环境团体也是不问其有无法人格而一概承认其原告适格，在实际的

环境诉讼中原告适格方面基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３．特别法上的团体诉讼

欧盟在消费者问题、劳动问题、种族歧视等领域中有效地利用了团体诉讼制度。在环境领域，

法国在１９７６年、德国在１９７９年、意大利在１９８６年、比利时在１９９３年便以特别法的形式导入了团

体诉讼。这些特别法里通常都对符合适格要件的团体规定了登记制度（芬兰等）或行政上的事前

批准、认定制度（法国、德国等）。而即使没有特别法，也有不少国家广泛承认环境团体的原告适

格。在法国、意大利，根据具体事例，也会承认适格团体之外的团体的原告适格。与此相对，德国

的公益诉讼，仅承认根据特别法承认的团体的原告适格。

在团体的适格要件，受案范围等事项方面，各国规定不尽相同。从典型的适格要件来看，第

一，在大多数的国家，将该团体是“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团体”作为要件，而且不少国家（捷克、德

国、西班牙、瑞典等国）还规定该目的必须在章程中明确规定出来；第二，很多国家（芬兰、德国

等）规定以法人资格为要件，很少国家（希腊）承认没有权利能力的临时性团体也拥有诉权。诉

讼费用方面，在一些国家规定由败诉者负担，其理由之一是考虑到保障支付能力。〔１５〕第三，西班

牙（两年）和德国（三年）以团体的存续年数为要件。德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具有执行任务能力

作为要件，以活动业绩为基准判断其能力。由于存续年数要件会排除随着地方环境问题产生而兴

起的新的临时性团体，因而其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司法参与的效果。第四，因每个国家不尽相同，分

别对应地产生了团体的活动范围、地理方面的关联性要件。有以违法行为在地理上的关联性为要

件的国家（比利时、法国、西班牙），也有只承认广域或全国性的活动团体具有诉权的国家（意大

利）。在瑞典，更以会员数要在２００人以上为要件，如此实际上能提起诉讼的只有两三个团体。〔１６〕

第五，以团体决策结构的民主性（瑞典）或只要是支持该团体成立为目的的人即可以加入组织这种

开放性组织（德国）为要件。在这些方面，团体的活动范围、存续期间之类的基准的合理性常受到

质疑。〔１７〕

在斯洛伐克，虽然会较宽泛地承认权利受到侵害或者在法上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团体其原告

适格，但对于其他的公益团体诉讼则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要件。〔１８〕具体说来，就是对《公约》第９

条第２款的各事项规定了以下要件：① 以环境保护为目的；② 五年的活动业绩；③ 拥有足够数

量的会员或职员；④ 由注册会计师实施财务审计；⑤ 有举办全国性规模的活动。在自然保护领

域，只承认受到国际性的评价、活动经费的一部分通过会费出具的公益性自然保护团体的特别

团体诉权。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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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定了公益团体诉讼制度的领域来看，希腊、法国、意大利及西班牙对有关环境的所有事

项，都承认行政团体诉讼。与此相对，例如奥地利只对非常有限的一部分领域承认团体诉讼。另

外，在德国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制度，虽然其在２００６年导入了一般性的环境团体诉讼，但除了自然

保护领域以外，适格团体只能主张对象行为违反以个人利益为根据的环境法规。〔１９〕

４．“充分的利益”或“权利侵害”

除了以民众诉讼及特别法为基础的团体诉讼，环境行政诉讼的原告适格通常以权利（财产、健

康、程序性权利等）是否受到侵害，或是否有充分的利益，或者是否有正当的利益（地理上的接近性

等）为基准来判断。虽然对权利、利益的判断标准各国不尽相同，依据２００７年调查，这方面大致可

以分为① 严格解释路径和② 柔性解释路径两大类。

（１）严格解释路径

对权利、利益之概念进行较严格解释的有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及马耳他。特别是在德国和奥

地利，原则上以权利侵害为要件。比利时根据是否因为决定而使环境受到影响为基准，虽然会广

泛认可附近居民的原告适格，但对非政府组织的原告适格，会以地理上的关联性或者非政府组织

的设立目的等基准进行较严格的解释。例如章程中对于环境保护的目的仅是抽象性的规定的话，

则不承认原告适格。〔２０〕

马耳他一直以来都是以具有法人资格作为原告适格的要件，且在过去，由于非政府组织无法

取得法人资格，环境团体根本无法提起诉讼。但是，２００７年７月开始马耳他启动了赋予非政府组

织以法人格与原告适格的立法作业。〔２１〕

在波兰与荷兰，对于特定事项，有排除、限定对其提起行政诉讼的特殊制度。由于这种方式会

使得连权利受到侵害或者有法上的利益的当事人也无法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导致接受审判的权利

受到侵害。在日本这有可能构成违反宪法，但在荷兰，与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有关的纠纷被登

载入禁止名单（禁止名单的方式 〔２２〕）。另外，在波兰，对于建筑许可与工厂的排出许可可以提起诉

讼，但原则上只能由当事人提起，第三者提起诉讼的权利受到限制。〔２３〕

（２）柔性解释路径

最近，采取严格解释的国家只是少数。即使是以充分的利益为要件的情况下，在过去，要求

必须属于个人的、直接的、现实的利益的解释并不少见，而现在大多数国家，在扩大了传统的利

益概念，使分散、集合性的利益也成为法保护的对象的同时，也认可了保护、代表这些利益的团

队、团体、自治体等的原告适格。〔２４〕其次，原则上以权利受到侵害为要件的国家，例如在爱沙尼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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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ｌｉｅｕ，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３）］：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

Ｐｏｌａｎｄ，２００７，ｐ．１４，２６．

Ｍｉｌｉｅｕ，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ａｔ８ ９．由于法院没有关于利益概念的统一解释，既有广泛承认原告适格的情

况，也有严格判断的情况，这里也被指出存在法的不确定性问题。Ｍｉｌｉｅｕ，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ｎａｃｃｅｓｓｔｏｊｕｓｔｉｃｅ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３）］：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ｐｏｒｔｆｏｒ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２００７，ｐｐ．２２ ２３．



亚，《公约》批准后，由判例确定了有关清洁环境的权利，个人与团体的原告适格也得到广泛

承认。〔２５〕

意大利以前只认可满足特别法上基准的非政府组织的诉权。现在，不论是否具有法人格，

即使是临时性团体，只要有充分的利益，也认可其原告适格。〔２６〕在西班牙，对于不适用民众诉

讼的领域或没有特别诉权的非政府组织，以判断是否具有包含环境利益在内的正当利益为基

准，柔性地判断原告适格，对没有权利能力的地域市民团体也承认其诉讼资格。〔２７〕 还有，在荷

兰，对于没有记载于禁止名单的事项，只要是主张保护成员利益（包括环境利益）的团体，也承认

其原告适格。

对于利益有无的判断方面，首先，多以地理关联性为基准。按照该基准，承认附近居民或本地

自治体的原告适格。例如，在希腊，通过判例扩大了原告适格，即使没有法上的利益，包括附近居

民在内的人，只要有间接的利益即承认其原告适格。〔２８〕某行政决定在社会上的关注度越高，则可

能由于其关系到一般性利益，从而原告适格得以更广泛地承认。另外，判断非政府组织的原告适

格时，地理上的关联性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例如在塞浦路斯，虽然承认直接受行政决定影响的

非政府组织的原告适格，但近年来，在具体案件的判断中，愈加重视章程中显示的非政府组织的地

理活动范围。〔２９〕在法国，即使是没有赋予特别诉权的非政府组织，对于代表分散的、集合的利益，

且与相关案件存在着地理上关联性的团体，承认其原告适格。〔３０〕此外，还有事例显示以行政机关

的不作为侵害了团体的理念时，可允许损害赔偿。

第二，与地理上的关联性并列的另一个重要基准是程序性权利（参与权）。在此种情况下，参

加者的范围越广泛，则对原告适格的承认也越广泛。这些国家分别是：奥地利、捷克、芬兰、德国、

荷兰、波兰等。其中，芬兰、德国及波兰赋予满足一定基准的非政府组织以特别参与权，也承认有

参与权的环境团体的诉权。在芬兰，对具有参与资格的非政府组织实行登记制，并规定团体的目

的（健康、环境保护）及地理上的关联性为参与要件。〔３１〕在波兰，虽然在环境保护领域的活动与地

理上的关联性是必要条件，但若在章程中记载了其活动领域是全国性的，则被认为满足该要件，可

以说参与要件制定得非常宽松。〔３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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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团体诉讼的总数与结果（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１年）

总数

（件）

原告胜诉（％）

一部分胜诉（％）

原告败诉（％）

比利时 １４６

３９．４

９．４

４５．９

丹　麦 ４

１

—

—

法　国 １１９７

　５６．５
２

—

４３．５

德　国 １１５

８．２

１８．２

７３．６

意大利 １１７

３４　

１０．３

５５．４

荷　兰 ４０００３

５０　

—

５０　

葡萄牙 ５７

４６　

—

５４　

英　国 １０２

３０　

９　

６１　

　　１由于件数少而省略
２仅限于行政诉讼５０．５％

３推算值

（出处）根据２００２年报告做成

四、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与实态

１．团体诉讼的有效使用状况

表１是以２００２年的调查为基础，对欧盟八国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１年间环境团体诉讼（行政案件、民事

案件、刑事案件的合计）件数的统计结果。由于统计数据的欠缺，有些数据只能以推测方式记载。〔３３〕从

·３２·

大久保规子：环境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原告适格

〔３３〕 在德国，最终和解的案子不少，一部分胜诉率中，也包含对原告有利的和解案例。（ｖｇｌ．ａｕｃｈ犃．

犛犮犺犿犻犱狋／犕．犣狊犮犺犻犲狊犮犺犲／犕．犚狅狊犲狀犫犪狌犿，Ｄｉｅｎａｔｕｒｓｈｕｔｚ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Ｖｅｒｂａｎｄｓｋｌａｇ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ｌａｎｄ，２００４，Ｓ．３１ｆｆ．）



诉讼件数上来看，丹麦的４件到荷兰的４０００件，差距非常大，可以看出是否广泛承认原告适格与

诉讼的件数并不一定有联系。除了代替诉讼主要使用行政裁判的丹麦之外，诉讼件数最少的当属

有民众诉讼的葡萄牙。可以看到，葡萄牙包含个人诉讼的环境诉讼只有９６件，另外２００件左右是

环境信息公开诉讼。件数较多的反而是荷兰，其理由在于，只要是参加了行政程序的市民、团体则

认可其诉权。这可以说是因为存在“间接民众诉讼”制度的原因。但是，在该调查期结束之后，由

于政权换届，荷兰以妨碍经济发展为由进行了限制原告适格的改革，由此可以预想到，今后的诉讼

件数会有所减少。英国、意大利、德国、比利时都是年平均２０件左右的团体诉讼件数。英国的数

据是以最高法院法以及最高法院规则为根据提起的行政诉讼（司法审查请求，Ｃｌａｉｍｆｏｒ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件数，不包括以单行法为根据的制定法上的起诉（ａｐｐｅａｌ）。
〔３４〕

虽然不少观点认为，建立公益团体诉讼会加重法院的负担或产生滥诉的弊端，但是，在德国，

这类诉讼仅占行政诉讼总数的０．０１５％，在比利时仅占最高行政法院判决总数的０．３％。在法国，

根据推算，行政诉讼中城市规划案件的８％、环境案件的３％是由环境团体提起的，即公益团体起诉

的案件件数较多。德国只有像ＢＵＮＤ、ＡＢＵ这样少数特定的团体才能提起团体诉讼，与此相对的

是，法国包括地方团体在内的各种团体，都可以对狩猎、农业、水污染等广泛的问题提起诉讼，其

中，渔业团体也起着重大的作用。另外，和更为过去的数据相比，原来团体诉讼很少的国家（意大

利）也出现增加的迹象。在２００２年的调查中，从包括进行了制度改革的荷兰在内的各调查对象国

的情况来看，都不能得出因为团体诉讼而使法院负担过重的结论。〔３５〕

一般来说，环境团体的胜诉率明显比一般诉讼要高。丹麦由于诉讼的件数较少，统计出的数据基

本上没什么意义。自然裁判委员会对行政裁判的认可率方面，至１９９９年为止达到５０％，２００１年下降

到２４％。２００２年的调查中，团体诉讼的认可率较高的原因是① 比起其他领域，环境领域的法律执行

力不足；② 对于环境团体来说，市民活动或游说活动则更有效且成本较低，只有在重大违反环境法规

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提起诉讼。唯一例外的是德国，相比整体的行政诉讼原告胜诉率，就算加上部分胜

诉也仅高一点。但相比以前的研究结果，黑森州的道路建设诉讼中，环境诉讼的胜诉率大概占

５０％，〔３６〕有研究提到，胜诉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环境行政的业绩有所提高。〔３７〕

在胜诉理由方面，各国之间存在着差异。在荷兰，以程序上的瑕疵为理由的胜诉率较高，实体

为由的胜诉率则仅占３０％。在法国，两者的比例各占一半。德国则采用了独特的制度，即使存在

着程序上的瑕疵，若不认为该程序上的瑕疵对决定有着本质性的影响，原则上不会被撤销。〔３８〕其

在行政诉讼上对实体进行审查的严格程度，于欧盟诸国来说都是非常突出的。〔３９〕不过，原告适格

的扩大和实体审查的充实，理论上两者并不是二选一的关系。以程序上的瑕疵为理由提出的请求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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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Ｎ．ｄｅＳａｄｅｌｅｅｒ／Ｇ．Ｒｏｌｌｅｒ．／Ｍ．Ｄｒｏｓ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ａｔ４．有关英国行政诉讼制度，可参照榊原秀訓

「外国行政訴訟研究報告：行政訴訟に関する外国法制調査———イギリス（上）（下）」ジュリ１２４４号（２００３年）２３８
頁以下、１２４５号１６８頁以下。

Ｎ．ｄｅＳａｄｅｌｅｅｒ／Ｇ．Ｒｏｌｌｅｒ．／Ｍ．Ｄｒｏｓ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ａｔ５．

犑．犅犻狕犲狉／犜．犗狉犿狅狀犱／犝．犚犻犲犱犲犾，ＤｉｅＶｅｒｂａｎｄｓｋｌａｇｅｉｍＮａｔｕｒｓｃｈｕｔｚｒｅｃｈｔ，１９９０，Ｓ．７０．

Ｎ．ｄｅＳａｄｅｌｅｅｒ／Ｇ．Ｒｏｌｌｅｒ．／Ｍ．Ｄｒｏｓ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ａｔ７．在采访经常涉足德国环境团体诉讼的

ＫａｒｓｔｅｎＳｏｍｍｅｒ律师时，其也提到，团体诉讼的胜诉判决之延伸结果，是行政厅比以往更重视对环境的考虑和与环

境团体进行事前意见的调整，团体诉讼制度与预防违法不当行为相联系。

为应对《公约》，以特别法设定了关于公益团体诉讼的例外规定，对于这种规定是否满足《公约》的要求，

意见不一。

Ｎ．ｄｅＳａｄｅｌｅｅｒ／Ｇ．Ｒｏｌｌｅｒ．／Ｍ．Ｄｒｏｓｓ，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ａｔ３０．



被接受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在程序纠正之后再次做出相同的决定。但是，程序上的瑕疵成为问题

的典型事例中，多是参与程序或环境评估不充分的问题，因此，支持请求的判决也有保障市民参

与、环境评估实效性的作用。

虽然各个国家在诉讼的对象领域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自然保护案件（比利时、荷兰、德

国、法国）和城市规划案件（法国、荷兰、意大利、葡萄牙）较多，有关环境评估的案件也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英国）。〔４０〕自然保护方面，主要集中于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完善、排除特定区域于自然保护

区域之外、保护鸟类等案件。与此相反，比较少的是与大气、噪声、土壤相关的案件以及与核电相

关的案件。这是由于存在着，① 以自然保护为目的的环境团体较多；② 有的国家只承认在自然保

护领域的团体诉讼（例如德国）；③ 对于大气、噪声问题，可以期待由被害者提起诉讼或由相关行政

机关来管理等原因。另外，也有观点指出对于市民及媒体关心程度较高的事项，因为能较容易确

保诉讼费用从而使得诉讼更易提起。〔４１〕

２．团体诉讼的功能

在２００２年的调查中，一直以来以实际业绩为基础的团体诉讼之优势主要在于，① 对国内及欧

盟环境法的发展及执行的贡献；② 提高市民意识与促进市民参与；③ 宏观经济的效果。
〔４２〕

具体而言，第一，围绕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纠纷中，虽常常会优先考虑经济性利益，但通过

确保环境利益能够接受司法审查，由此能带来让项目从事者、相关行政机关合理考虑环境利益的

效果。即使最终结果是环境团体败诉，由于通过判决的方式指出了问题，以此为契机，过去的实务

状况有可能得以改善，或者项目从事者考虑到本地市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放弃项目的建设。另外，

公益诉讼上的很多判决，成为对国内及欧盟环境法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重要判例。〔４３〕

第二，为使公民能够切实行使《公约》保障的三个权利，《公约》第３条第３款规定促进环境教育

和加强市民环境意识。从以往的事例来看，环境团体通过将诉讼与市民活动联系在一起，经由媒

体的大力宣传，能提高普通市民、会员的关心程度，对环境问题有着启蒙作用。其次，环境团体的

胜诉案件中，不少是以参与程序瑕疵为理由的案件，这样，团体诉讼在确保参加的实效性这一点上

起着重要的作用。进一步而言，例如在德国，即使在参与程序并非法定事项的情况中，行政机关听

取环境团体的意见等的做法亦逐渐成为惯例。这些无疑促进了合意形成的效果。

第三，有观点认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常常是相对立的，因而针对各种开发项目的诉讼常被

认为会阻碍经济的发展。虽然自然、环境的经济价值很难数量化，但从宏观经济的层面看，公益诉

讼对防止、削减由违法行为造成的环境损害和防止、削减经济上的损失非常有效。

五、结　　语

综上所述，欧盟各国有着这样的趋势：即以《公约》、欧盟指令为轴心，通过判例或立法措施，扩

大环境诉讼的原告适格。虽然也存在着诸如荷兰这样一直进行着限制原告适格改革的国家，但即

使如此，这并没有改变消除禁止名单中的对象项目、广泛承认环境团体等团体的原告适格的现状。

各个国家在扩大原告适格方面，各自所采用的方法、范围不尽相同。例如对于团体诉讼原告适格

·５２·

大久保规子：环境公益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原告适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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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关于保护生息地指令，在德国、法国等国家，有促进国内法化的判例。



的根据，既有以保护团体自身权利、利益为着眼点的国家，也有依据特别法以制度上被赋予的特权属

性为着眼点的国家。另外，公益诉讼的案件数量，一般并没有那么多。其原因虽有制度内在方面的，

也有社会、文化层面上的，但共同点在于能够通过司法控制规制的方式预防、纠正违法或不当行为。

在２００７年的调查结果中，行政诉讼中原告适格的问题成为阻碍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和马耳

他司法参与的重大因素。〔４４〕尽管这个评价未必能反映出最新的法律制度改革现象，例如该评价

就没有考虑到德国在２００６年制定的环境·法律途径救济法。〔４５〕 但即使考虑到２００６年的改革，

德国也是欧盟诸国中对环境案件的原告适格限定得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判断在环境领域，获取司法参与权是否得到实质性的保障，不仅要看原告适格，还有必要综合临

时救济，诉讼时间长短，费用等要素进行评价。《公约》也要求各加盟国，有义务探讨诸如提供信息、提

供资金等支援诉讼的制度建设（第９条第５款）。例如在广泛承认原告适格的英国，包含鉴定等费用

在内的诉讼费用就特别高，这构成了提起诉讼时使当事人产生犹豫的主要原因之一。２００７年调查的

综合评价中，按照《公约》的基准得到最高评价的是丹麦。奥地利、德国、匈牙利、马耳他及意大利被评

为不合格，更多国家被指出还应改善。可以预想采纳司法参与指令仍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根据《公约》

遵守委员会在２００６年做出的解释，〔４６〕第９条第３款要求的主旨是，对于违反环境法规的作为与不作

为，要求赋予包括环境团体在内的“市民的构成成员”有请求合适的救济的权限。该规定虽然没有设置

加盟各国创设民众诉讼的义务，但是，由于规定诉讼要件以“国内法的基准”为标准，结果被导入和维持的

这些严格的基准导致大多数的环境团体实质上无法提起诉讼，从而造成了违反该条主旨的结果。

２００８年６月，在拉脱维亚的丽嘉召开了纪念《奥胡斯公约》通过十周年第三次缔约国会议。该

会议上，参加者不仅有欧盟各国，还有来自中亚各国的市民和非政府组织。会议通过了到２０１４年

为止的战略。〔４７〕其中，除了改善包括能力建设、环境团体的支援政策强化等方面在内的加盟国的

《公约》履行状况之外，会议还致力于促进《公约》所保障的三个权利在各个环境条约中得到保障，

并尝试将《公约》实质地运用扩大到加盟国以外的地区。以实质性的保障环境权为目的的《奥胡斯

公约》，正在成为环境领域的国际标准，同时，亚洲各国对该条约的关心也正日益高涨。尽管各国

的争讼制度各式各样，但《公约》的通过，使得在维持多样性的同时，健全公益诉讼制度已经成为具

有共性的措施。这些具有共性的措施不断强化，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意义。

即使是欧盟各国中对环境领域原告适格限制最严格的德国，也限定性地导入了公益团体诉

讼。从这点来看，原则上不认可环境团体的原告适格、在自然环境诉讼上一直持续判决驳回的日

本，只能说是国际上的特例。原因之一在于，近年来，日本虽然在环境法领域力图强化合作、参加

等制度，但却缺乏将参加权与司法参与权进行一体化保障的思想。因此，尤为重要的是，日本应看

到公益环境诉讼的有效性已在各国得以确认的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充分运用这些外国经验，设计

出适合日本的制度。

（责任编辑：朱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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